
 

根據《城市規劃條例》（第 131 章）  

第 16 條遞交的許可申請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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擬議發展細節 

1. 申請人現根據《城市規劃條例》（第 131 章）第 16 條，提交有關新界元朗

八鄉上村丈量約份第 112 約地段 201 號(D-F) (RP) (Part) 規劃申請，擬在上

述地段申請為期三年的臨時康體文娛場所（休閒農場）及相關填土工程。 

 

2. 申請地點位於錦上路附近，在《石崗分區計劃大綱草圖編號 S/YL-SK/10》

上劃為「農業」用途。 

 

3. 申請地盤面積為約 1070 平方米，上蓋面積為 325 平方米，露天地方面積為  

745 平方米，上蓋覆蓋率為 30%。 

 

4. 申請地點將會進行填土工程，填土物料為水泥，厚度為 0.1 米，主要用作

停車位和行車路的用途。 

 

5. 申請地點將設有 6 個構築物，用途及面積請參考申請地點佈局圖 1 及申請

地點佈局圖 2。 

 

6. 申請地點涉及三個私家車停車位，主要給職員及訪客停泊使用，停泊在構

築物 F 內。 

 

7. 擬議發展的營運時間為星期一至星期六上午八時至下午六時，星期日及眾

假期休息。 

 

8. 擬議發展的農場預計每天最多 2 名職員及 10 名訪客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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申請原因  

1. 本公司 嘉耀園藝有限公司原址於上水古洞河上鄉第九十五約 1017 地段,

因應政府的古洞北/粉嶺北新發展區下階段發展計劃，本公司須另覓新地

點為公司園藝種植業務發展，而該申請地點為新選址。同時為了盡快完

成舊址搬遷和配合政府該計劃順利進行，希望城規會接納本公司申請。

(附上副件 A、B) 

 

2. 申請地點是農業地帶，而擬議用途為休閒農莊，申請用途屬「第二欄用

途」， 與規劃意向相符，和周邊環境及用途協調。  

 

3. 在新農業政策下，休閒農場是指營運仍以商業務農為主，並以提供與其

作業有關的有限度休閒活動為輔的農場，目的是擴大農民可推廣其農業

產品和介紹其園藝種植活動的平台。擬議發展能夠推廣大眾有關自然保

育及再生農業的理念，符合政府推行的新農業政策，鼓勵市民參與綠化

活動及透過種植活動提高綠化環保的意識。  

 

4. 擬議發展只是臨時三年的性質，不會影響農業用途地帶的長遠規劃意

向。  

 

5. 擬議發展涉及部份填土範圍，用作固定構築物，不會破壞天然環境，不

會砍伐樹木，不會對周邊地區及環境帶來負面影響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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休閒農莊的營運說明 

 

1. 擬議休閒農莊是涉及商業營運和收費的。 

 

2. 擬議休閒農莊的營運模式：主要日常活動為進行花卉及農作物種植,作為

定期輸出。申請地點除了給予不同訪客免費前來參觀的同時，如訪客對

有關農產品、農具及園藝服務有興趣可即時查詢或購買。此外，本地點

會定期舉辨不同栽種教育活動和農業活動，包括舉定期撒種子、淋水、

施肥等工作坊，待農作物收成期時，他們可以取回自己的農作物。 

 

3. 擬議休閒農莊涉及少許填土工程。 

 

4. 擬議休閒農莊的上蓋構築物將會由臨時物料搭建。 

   

5. 擬議休閒農莊預計每天最多 2 名職員及 10 名訪客。 

 

6. 申請人預計訪客會從黎屋村巴士站下車，然後步行前來（約 5 -10 分鐘距

離），訪客在前往農場時需預先致電預約，每天預計不會多於 10 名訪

客，同一時段不會多於 5 名訪客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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申請地點交通 1 

進入申請地點可由錦上路轉入上村,由天匯物業左邊進入,路線圖如下. 

   

天匯物業左邊進入                  進入村後靠右直入 

 經過上村停車場直入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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靠左進入泥路                      轉右到達申請地點 

 

申請地點交通 2 

可以乘坐九巴 64K,黎屋村站落車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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擬議發展計劃的各方面影響 

1. 土地行政  

申點地點涉及 1 個私家地段，不涉及任何政府土地。擬議發展涉及 6 個

構築物，如申請獲城規會批准，申請人將會向地政處申請短期豁免書。 

2. 擬議發展的入口  

申請地點可從錦上路前往，入口設有約 3 米闊的大閘讓訪客步行到農

場。  

3. 擬議發展的交通安排 

申請地點涉及 3 個私家車停車位。擬議農場將會採用預約模式運作，客

人需要提前電話預約才能駕車前往申請地點。申請人會在營業時間內安

排職員負責管理申請地點的出入口車輛流量管制，每次有訪客車輛要進

入申請地點時，都需預先 30 分鐘通知該職員，等待職員視察現場後，確

保申請地點內有空置車位，才通知訪客可以在指定時間內進入申請地

點，而該職員亦會站在申請地點的出入口協調車輛出入和指揮交通， 確

保不會造成車輛排隊阻塞出入口或周邊地方。 

4. 環境方面 

申請人會按照環保署對臨時露天農場及上蓋的技術指引，將對周邊環境

的影響減到最低。 

5. 渠務方面  

申請人會將按照渠務處的指引和要求建造雨水排水渠，不會影響周邊環

境。 

 

申請人承諾如獲城規會批准擬議用途，將會盡力減少對周邊環境影響，並承 

諾在規劃許可到期後，還原申請地點。 

 懇請城市規劃委員會寬大批准新界元朗八鄉上村丈量約份第 112 約地段 201

號(D-F) (RP) (Part) 作為期不超過三年的臨時康體文娛場所（休閒農莊）及相關

填土工程。 

 

 

第 6頁 



副件 A

 



副件 B 

 

 

 




